
舊金山市居民，60歲以上或18至59歲殘障人士;

需要協助完成至少兩項日常生活活動;

符合收入與資產限制（收入低於地區家庭收入中位數的100%，

資產少於 40,000美元，不包括自住房和一輛汽車）

在經濟能力以及身體功能兩方面都能證明對居家支援補助有需求;

願意支付部分居家照護費用並參與計劃評估;

不符合其他補助性居家照護計劃的資格

   （例如：家居護理服務 (IHSS)，社區生活基金 (CLF)，

      居家醫療計劃 (IHO) 及其他州政府豁免計劃）

地址

829 Kearny Street

San Francisco, CA 94108

電話

(415) 677-7649
電郵

SAH@selfhelpelderly.org

辦公時間

周一至周五, 9:00 AM – 5:00 PM 

(法定假日除外)

居家支援計劃
居家支援計劃 (Support at Home Program) 由安老自助處負責執行，並由
舊金山長者及成人服務局 (Department of Aging and Adult Services, DAS)
提供資金支持，參加者需支付部分自費金額。此計劃旨在促進獨立生活，尊嚴，

以及在家安老的能力。該計劃專為因經濟負擔障礙，例如收入，資產限制或

其他資格條件，而無法獲得其他居家照護資源的人士所設計。

符合資格者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所有條件：

居家支援計劃

如有關於居家支援計劃的問題或欲轉介，

請致電 (415) 677-7649 或電郵至 SAH@selfhelpelderly.org

資格標準


